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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joint property system of husband and wife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marriage law,

which shows the legal constraints on the material basi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life. After a series of

changes, the domestic marital property system was finally abolished in 2021, and the Civil Code was

implemente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marital property system.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marital property

system,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improvement and influence of the Civil Code on the marital

property system. It first analyzes the concept and main content of the marital property system and the

legisla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marital property system in the Civil Code, then

analyze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arital property system in the Civil Code, and puts forward the

influence of the Civil Code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arital property system, including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nstrating the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It strengthens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f both parties and hop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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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夫妻共同财产制度属于婚姻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展现了对婚姻家庭生活物质基础的法律

约束。国内夫妻财产制度经过了一系列变革，最终于 2021年被废止，实施《民法典》，进一步完善

了夫妻财产制度。为了完善夫妻财产制度，文章主要对《民法典》对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及其影响

进行研究，文中先分析了夫妻财产制度的概念、主要内容和《民法典》夫妻财产制重构的立法意义，

之后分析了《民法典》对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并提出了《民法典》对夫妻财产制度完善的影响，

包括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展现出了“以人为本”的观念；加强了双方的责任意识，希望可以为有

关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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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内原《婚姻法》从 1950年的 5月份开始实行，旨在保护夫妻婚姻，清楚界定双方的义务以及

权利。而夫妻财产制度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从法律层面约束及保障夫妻婚姻物质基础。2010年

对其进行修订，重新解释了一些内容，如房产处置、共同财产以及离婚财产分割等等，然而在司法

实践中存在较多的不足，特别是社会经济在快速的发展中，人们的离婚率不断提高，在财产分割方

面的法律制度问题日益凸显。对此，2021年初国内开始实施《民法典》，取消了原《婚姻法》。结

合《民法典》中夫妻财产制度而言，其纠正了原《婚姻法》中的部分问题，强调双方财产关系的自

由、公平以及平等，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及人们的需求。

2. 夫妻财产制度概述

2.1. 概念

其就是规范和约制夫妻财产所有权的流转以及归属。立足于广义层面而言，夫妻财产制包含财

产管理、归属、债务清偿、离婚财产清算和分割等等。立足于狭义层面而言，主要涉及夫妻财产管

理、处分、收益及使用方面的规定。夫妻财产除了相关的实体财产之外，还有一些财产性权利，夫

妻财产制度的基础是夫妻间身份关系，带有财产关系的典型特点，具有双重属性，分别是财产法以

及身份法 [1] 。很多国家婚姻家庭法中均围绕夫妻财产做出了相关规定。

夫妻财产制比较特殊，首先，主体是夫妻双方。只有双方是夫妻的关系，才能使用夫妻财产制

方面的规定。毫无疑问，同居关系并不适用，其虽然是同居同财，然而不是法律层面上的夫妻，财

产关系只是和两个自然人间的共有关系。其次，身份依附性。夫妻人身关系，是夫妻财产制的基础，

如果离婚则夫妻人身关系消除。最后，有偿性和等价性。一般财产关系注重公平，实现有偿、等价，

然而夫妻财产关系的职能较多，除了要确保双方财产权益之外，还要维护好家庭的稳定性和夫妻间

的和谐性。为家庭实现相关功能，提供财产保障。夫妻是紧密的结合体，家庭是负责相关功能的特

殊社会单元，不能只是单一强调财产关系的有偿和等价 [2] 。

2.2. 主要内容

该制度不只是适用于明确夫妻财产属于共同财产或一方财产，还要确保经济活动中第三人的交

易安全。制度需要做到平等，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保护交易安全以及弱者的利益。夫妻财产制具有

丰富的内涵，主要涉及：第一，夫妻财产制类型。其类型受到一些因素影响，例如男女之间的地位、

家庭财产观念以及生产力发展情况，和国情、时代背景和风俗具有紧密的联系 [3] 。婚姻家庭史发

展历程中，产生过一些类型，部分类型因为与时代要求不符而被废止，部分通过改良后依然适用。

现阶段，各个国家立法中一般运用两种或是多种类型。第二，夫妻财产权利。是夫妻双方或一方享

受地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支配权利，可以展现出夫妻双方间的财产关系。法律方面需要平衡双方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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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益，并且保护和其中一方产生财产关系的第三人的合法利益。第三，家庭生活费用负担。家庭

生活离不开物质基础，而家庭生活费用是维系家庭正常生活的支出，整容以及旅游等方面的费用不

包含在内。双方对于这部分费用的分担，和各个国家的夫妻财产制类型具有密切的联系。婚姻法基

础上，双方能够自由约定负担方式。第四，夫妻债务承担。夫妻财产制类型的差异，会影响到夫妻

间债务的分担。共同财产制框架下，夫妻双方共同债务可以用共同财产进行偿还，若是共同财产少

于债务，需要双方依据比例分担债务；分别财产制下，夫妻独立负债和承担，无需分担债务。第五，

财产清算、补偿及分割。如果出现法律规定的一些特定情形，比如离婚、死亡等，需要清算夫妻财

产，判断共同财产和一方财产，进而实施财产分割。若是一方把共同财产用在个人支出，或者是把

大量个人财产用在家庭生活中，也许会进行财产补偿。第六，夫妻财产制的救济。当出现特定事由，

例如夫妻一方存在经济困难、婚姻生活产生意外等，如果维持现有夫妻财产制会影响公平性。在这

种情况下，法律允许更改制度，平衡双方间的利益。然而各个国家法律在变更方面提出了严格的要

求，避免侵害的第三人利益。

3. 《民法典》夫妻财产制重构的立法意义

社会经济的发展，让婚姻关系出现了很多种模样，财产制度是婚姻家庭生活的基础及保障，逐

渐产生了多元化的形态。《民法典》中虽然对原来的婚姻法进行了优化和完善，然而无法做到面面

俱到，因为经济问题产生的财产纠纷依然有很多问题没有加入的民法典中，比如夫妻分居期间的财

产的界定；夫妻债务是因为一方没有通过另一方同意、从事重大事务形成的，但是用于共同生活，

是否属于共同债务；1062 条夫妻共同财产及 1063条一方财产中均涉及兜底条款，如果出现争议财

产，具体归属于哪一条兜底条款；1065条中约定财产制，对比原来都婚姻法中的第 19 条没有显著

的变动，例如约定所有财产归其中一方所有，约定效力怎样认定等。立法及修法并非一蹴而就的，

而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不管是法定财产还是约定财产，都要展现出“底线要求”，即夫妻财产

法需要提供合理的经济激励，让婚姻家庭生活不会受到夫妻自利动机的影响。法律需要保护好婚姻

关系双方，涵盖弱势方、付出更多、无过错方等，同样需要结合时代发展趋势，做到与时俱进，正

确地面对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结合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处理债务纠纷以及约定财产等问题。

4. 《民法典》对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

和原本的《婚姻法》相比，《民法典》中的夫妻财产制度得到了优化，可以更好地保护共同财

产的公平性，维护婚姻关系稳定性，进一步细化了个人财产范围，保护离婚中的无过错方权益，正

确看待夫妻债务，增加设置婚内分割共同财产的情况。这些调整不仅符合经济发展要求，而且适应

婚姻发展的要求，能够为法院调解及裁判工作提供依据和方向。

4.1. 对于夫妻共同财产范围方面的优化

在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界定方面，《民法典》比原《婚姻法》的范围更大。结合《民法典》中的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Forum 社科研究论坛 May 2023, ISSUE.1

- 97 -

相关条例，在范围方面除了《婚姻法》中原有的工资、奖金；知识产权收益；生产、经营收益；继

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部分除外)；其他应当归于共同所有的财产之外，加入了投资收益以及劳务报酬，

立足于现实层面而言，倾向于婚后非主动创造经济收益的一方，保护其合法权益。劳动报酬就是婚

后一方基于劳动获得的报酬，将这部分划分为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夫妻一方或双方得到的收入，

原则上均属于共同财产 [4] 。比如互联网时代下，一些人在短视频平台中通过直播互动以及直播带

货等方式获得收入，夫妻一方在有工作的基础上，利用业余时间参与直播，同时获得相应的收益，

这部分就是共同财产。投资收益就是婚后投资得到的收益，原则上是共同财产。若是运用婚前财产

在婚后投资得到的收益，同样属于共同财产。比如一方在结婚之后，运用婚前工作积累的资本实施

股票投资，其获得的收益也是共同财产。若是婚前一方已经购买股票，婚后没有进行操作而形成的

收益，将其归为自然孳息，属于个人财产。结合“无任何操作”的规定，若是一方结婚之后介入操作

了投资对象，形成的收益是共同财产。比如结婚之前夫妻一方购买房产，结婚之后双方一起装修，

房产价格增加，增值部分是共同财产，平等地进行处置。

另外，《民法典》中针对知识产权收益方面做出了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期间得到的知识产权

收益属于共同财产。首先，知识产权具有较强的人生特性，属于个人创意以及知识转换成利益的方

式，因此，不在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其次，婚姻期间知识产权的形成，需要另一方的支持，因此，

将这方面的收益划归为共同财产是合理的。

4.2. 对于夫妻个人财产范围的优化

夫妻个人财产就是归夫妻一方所有，由所有方进行操作的财产，包括使用、支配以及处分。夫

妻一方个人财产依据有关约定产生，若是没有约定，需结合法律。在离婚财产分割中，个人财产不

在分割范围内。《民法典》中扩大了夫妻个人财产范围，相较于原《婚姻法》中对于夫妻一方财产

的范围界定，有一条产生了变化，原本为“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等费

用”，变成了“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补偿”，可见，范围扩大。原来的《婚姻法》中，夫

妻一方只有受到身体伤害得到的各项费用才是个人财产，其他补偿或赔偿是不是个人财产并未清楚

地进行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争议较大 [5] 。比如残疾补偿金，因为原来的《婚姻法》中没有清楚

规定这部分的归属，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将这部分财产当作是补偿丧失劳动力的一方，并且是对夫妻

共同收入减少的填补，归为共同财产，缺乏合理性。《民法典》中清楚做出规定，凡是夫妻一方由

于身体受到伤害得到的补偿或赔偿，如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补偿金以及营养费等等，这些均属于

个人财产，如由于投保意外保险而得到的保险赔偿、投保疾病保险而获得的理赔等，都是一方的个

人财产。

4.3. 夫妻共同债务方面的规定

这是婚姻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和原《婚姻法》相比，《民典法》中的认定得到了一

定的优化。原《婚姻法》中凡是夫妻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债务，均要共同偿还。但是原《民法典》中

相关规定清楚界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和一方在婚姻期

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是共同债务 [6] 。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用个人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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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负债，不在共同债务范围内。可以看到，《民法典》中针对债务责任归属做

出了清楚的规定，依据之前的规定，即使一方在婚姻期间因为自身挥霍产生的债务，同样是共同债

务，缺乏合理性。

4.4. 离婚补偿救济制度调整

《民法典》中清楚规定了一方由于负担较多义务的，如照料老人、抚育子女、协助另一方工资

的，在离婚时可以提出补偿的要求，另一方需要补偿。在之前的《婚姻法》中，在婚姻期间一方付

出的家务劳动需要享有的权益没有清楚的规定，且存在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期间得到的财产归各

自所有的条例，并未全面考虑一方在婚姻中对家庭付出劳动而提出的补偿诉求 [7] 。对此，《民法

典》中进行了调整和优化。

4.5. 照顾无过错方

在《民法典》中清楚地做出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处理方面的规定，对于照顾子女、女方判决中加

入了无过错方权益内容，展现出了平等性。当前婚姻中的男女关系发生了变化，考虑到照顾子女以

及女方判决原则，无法包含所有复杂的纠纷，因此，《民法典》中加入了无过错方权益，能够平等

维护各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

5. 《民法典》对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的影响

5.1. 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

原《婚姻法》已经无法适应发展要求，于是产生了《民法典》，其符合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依法

治国的需求，其中对于夫妻财产制度方面的优化和健全，就是顺应发展需求的体现。民法典中扩大

了夫妻财产范围，符合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国内经济在不断发展中，市场经济的活跃度日益

提升，人们的投资途径较多，如基金、股票以及期货投资等，得到的收益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如果关系到离婚诉讼，就会存在财产纠纷问题。民法典中扩大了共同财产，对于纠纷问题的解决具

有积极影响。比如清楚规定了劳动报酬及投资收益归属，为有关财产归属提供了依据。但是在实践

中依然会碰到矛盾和纠纷，比如夫妻一方在结婚之后投资中产生的收益，很难准确地进行判断，在

离婚时还有一些不良行为，如转移财产、刻意隐瞒等等，后续制度调整时需要引起进一步的完善 [8] 。

5.2. 展现出了“以人为本”的观念

法律并非冰冷的，在社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进步的社会需要赋予法律“人性化”，体现出以人

为本的观念。《民法典》中对于夫妻财产制度的调整，可以体现出这一点，从整体上而言，内容方

面的调整旨在提升公正性、公平性、合理性、合情性。立足于法条层面而言，同样做出了调整，比

如对离婚补偿救济制度做出了调整和完善，把家庭义务付出加入到补偿范围中，倾向于一方劳动付

出和家庭责任的权益，能够体现出法律的人文关怀性，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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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加强了双方的责任意识

原来的《婚姻法》以及当前的《民法典》中婚姻家庭相关的制度内容，旨在从法律层面，约束

和保护双方的权益，提升双方的责任意识。这从《民法典》中夫妻财产制度方面的调整，能够体现

出来。比如对于夫妻债务方面的规定，清楚提到用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非共

同债务。现阶段，人们的娱乐及物质需求在快速的变化中，非生活开支类型的消费场景日益增加，

特别是 80后和 90后夫妻的娱乐及物质需求更大，部分人会利用各种民间借贷平台和网贷应用程序，

欠下债务消费和挥霍，没有家庭责任感。将这部分债务划出共同债务，是合理合情的。《民法典》

中完善了双方共同债务约定，能够让双方在借债时理性地进行思考，提升责任感。

6. 结语

综上所述，夫妻财产方面的规定，属于婚姻法中的关键内容，《民法典》中对于夫妻财产制度

实施了调整和完善，展现出法律体系公正、公平的发展方向，并且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体现出

了以人为本的观念，能够促使婚姻双方提升责任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升法治水平。虽然

《民法典》中完善了夫妻财产制度，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在后续调整中需

要进一步优化，进而充分发挥出夫妻财产制度的作用，保障好双方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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